关于《洛浦县城乡低保五档救助工作实施

方案（试行）》的起草说明
现将《洛浦县城乡低保五档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起草说明如下：

起草背景及过程

目前，洛浦县城乡低保实施A、B、C三档分档救助，实际平均补助水平高于自治区平均补助水平，导致救助资金缺口较大，通过实施A、B、C、D、E五档救助，可以把实际平均补助水平保持在相对平衡的范围。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的通知》（新民发规〔2021〕2号）文件中提出：“最低生活保障金可以按照审核确定的申请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实际差额计算；也可以根据申请家庭困难程度和人员情况，采取分档方式计算”，自治区民政厅《关于推行五档救助工作的分析报告》提出：“分档发放为推动‘两项政策’衔接并轨奠定基础。按照自治区的部署要求，力争2024年底前所有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如果要实现帮扶政策的衔接并轨，就要保证农村低保边缘人口的认定标准应与监测对象保持基本一致。通过实施五档救助，可以通过合理控制平均补助水平的方式，在不额外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推动农村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与防止返贫监测标准并轨，实现‘两线合一’。”

根据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的通知》（新民发规〔2021〕2号）、《关于推行五档救助工作的分析报告》，结合洛浦县实际情况，洛浦县城乡低保实施A、B、C、D、E五档救助，能够实行分类施保、分档精准救助，提高救助资金使用规范性和精准性。

二、主要内容
《洛浦县城乡低保五档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共分六层次，8个方面：一、总体思路。二、工作目标。三、分档救助方法（一）分档几补助标准。1.A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2.B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3.C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 4.D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5.E档认定条件及保障标准。（二）动态微调定档。6.A档。7.B档、C档。8.D档、E档。（三）其他说明。四、重点任务。（一）全覆盖入户调查。（二）精准核算家庭收入。（三）档案补充和完善。（四）信息系统设定和调整。五、实施步骤。（一）资金预算与调研阶段（2024年8月1日-8月25日）。（二）动员部署、明确任务（2024年8月25日-8月30日）。（三）实施分档测算及系统调档更新（2024年9月1日—9月26日）。（四）总结经验阶段（2024年9月27日—9月30日）。（五）落实制度保障，实施分档救助（2024年10月1日）。六、工作要求。（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二）严肃工作纪律，压实工作责任。（三）强化政策宣传及引导力度。（四）加强沟通协调及帮扶指导力度。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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